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婚字第66號

　　　　　　　　　　　　　　　　　 114年度家財訴字第28號

原      告  Ａ０１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殷竹律師

被      告  Ａ０02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肆佰貳拾貳萬捌仟玖佰肆拾貳

元，及自民國114年1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

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

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

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又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

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第42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請求離婚及平均分

配與被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事件，經核皆係因兩造婚姻所

生之家事紛爭，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相牽連，又無得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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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分別裁判之情形，揆諸前揭規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

理、判決。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

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2、3、7款定有明文，此亦為家事事件法第51

條所準用。查原告起訴時請求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9款、

第10款及同條第2項規定判准離婚，嗣於民國114年12月16日

言詞辯論時當庭變更求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判准離

婚（見婚字卷第13頁、第171頁)；暨原起訴聲明「一、請准

原告與被告離婚。二、被告應給付原告剩餘財產差額之2分

之1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114年11月4日

具狀變更前揭第二項聲明，請求被告給付24,242,625元及法

定遲延利息等節（見婚字卷第9頁、第144頁）。揆諸前揭法

文，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於法皆無不合，均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家事事件法

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

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兩造於69年3月18日結婚，育有4名子女皆已

成年。婚後被告忙於自身事業應酬，家中大小事務皆由原告

一肩扛起。於99年間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業經臺灣高等法

院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惟被告不願入監執行，故自斯

時起已失蹤逃亡10年以上，與家人毫無聯繫。兩造間客觀上

已無法維持婚姻關係，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

判決准予兩造離婚。又兩造婚後之婚後財產各如附表一、二

之「原告主張」欄所示，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2分之1即為2

4,242,625元。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請求被告如數

給付等語。並聲明：(一)請准原告與被告離婚。(二)被告應

給付原告雙方婚後剩餘財產差額之2分之1即24,242,6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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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離婚部分：

１、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

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

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

有明文。關於該條第2項所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

由」，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

準。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

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

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最高法院94年度

台上字第115號、第2059號、95年度台上字第2924號判決要

旨可資參照）。又婚姻乃一男一女之兩性結合，以組織家

庭，共同生活為目的。我國民法親屬編第3節明定婚姻之普

通效力，其中第1001條規定夫妻之同居義務，即在彰顯婚姻

以組織家庭、共同生活為目的之本質。故如有足以破壞共同

生活或難以維持共同生活之情事發生，允宜許其離婚以消滅

婚姻關係。再婚姻係以夫妻雙方情感為基礎，以共同生活為

目的，配偶間本應相互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

幸福，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且無復合

之可能，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

２、查原告主張兩造於69年3月18日結婚，現婚姻關係尚存續中

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戶口名簿影本及戶籍謄本為證（見婚字

卷第17頁；家財訴字卷第97至99頁)，核與本院依職權調取

兩造之個人戶籍資料（見婚字卷第71頁、第101頁)等件相

符，自堪信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３、次查，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99年度上易

字第2791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然因未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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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於102年1月22日發布通緝迄

今，且被告於101年10月26月出境後即未再返臺等情，有臺

灣高等法院前揭判決、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入出境資訊

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考（見婚字卷第19至48頁、第103

至114頁、第167頁），而被告經合法送達通知，並未到庭，

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答辯，則原告前開主張，亦堪

信實在。

４、本院審酌兩造於69年3月18日結婚，嗣被告於101年10月26日

出境後迄今未返，未與原告聯繫並履行同居義務，雙方自此

分居迄今已逾10年之久，是兩造長期以來徒有夫妻之名而無

夫妻之實，顯與夫妻應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共創幸福家庭

生活之本質相悖，亦顯不合於夫妻應彼此關愛照顧、相互扶

攜之婚姻本質，任何人倘處於同一情境，均將喪失維持婚姻

之意欲，堪認兩造對於經營和諧幸福之婚姻生活已無任何期

待，非但客觀上已無繼續維繫婚姻生活之可能，主觀上亦已

無繼續維持婚姻之意願，夫妻情份已盡，難期繼續共處，實

已構成婚姻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堪認兩造婚姻已生重大而

不能回復之破綻。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

請求判決離婚，依法有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１、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次按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

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

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4第1項定

有明文。兩造為夫妻關係，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原告於

114年2月10日起訴請求判決離婚等情，有家事離婚起訴狀上

之本院收狀戳記可參（見婚字卷第9頁）。依上開說明，兩

造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且業經本院判決離婚。故原告主張以

114年2月10日提起離婚訴訟日，為本件兩造剩餘財產分配基

準日，應可採憑。

２、次按，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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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

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經查：兩造婚後財產分別如附表一、二本院認定欄所示，有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15日保結投字第

1140009682號函暨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114年4月16日保退五字第11413125750號函暨勞工退休金

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30

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40001708號函暨保險資料、土地暨建

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臺灣銀行國內營運部國內票據集中作業

中心114年5月7日集中作字第11400438501號函暨總餘額批次

查詢資料、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城東分行114年5月23日合金城

東字第1140001396號函、同年月13日合金城東字第11400013

56號函、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4年5月15日國

世存匯作業字第1140075884號函暨附表、同年月16日國世存

匯作業字第1140082976號函暨附表、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114年5月28日凱銀集作字第1140501580號函、同年6月2

日凱銀集作字第1140600056號函、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114年5月6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40010032號函、同年

月8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40010292號函暨信託資金餘額證明

書、臺灣土地銀行新竹分行114年5月14日新竹字第11400014

88號函、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4年5月19日彰

作管字第1140035799號函暨附表、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114

年5月5日(114)新三合總字第6049號函、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114年5月6日儲字第1140030533號函暨郵政儲金帳戶詳

情表、同日儲字第1140030856號函暨郵政儲金帳戶詳情表、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20日遠銀詢字第11

40001255號函、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6日元

銀字第1140020483號函暨機關查調報表、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23日渣打商銀字第1140013354號函暨

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6

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406659號函暨附件、國泰人壽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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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15日國壽字第1140084696號函暨保險

契約狀況一覽表、黃小娟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114年9月17日

小娟竹114字第0509號函暨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本院公務電

話紀錄及基準日臺灣銀行歷史匯率收盤價等件可參（見家財

訴卷第17至26頁、第29至40頁、第61至63頁、第103至113

頁、第119至121頁、第127至135頁、第145頁、第153至161

頁、第165至181頁、第185至189頁、第195至197頁、第201

至205頁、第209至211頁、第215頁及外放資料；婚字卷第16

3至165頁），是以原告婚後財產為1,870,038.82元，被告婚

後財產則為50,327,923.6元，故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

24,228,942元〈(50,327,923.6-1,870,038.82)÷2＝24,228,

942，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分配金額

為24,228,942元，原告逾此部分金額請求，即屬無據。　　

３、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

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

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

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24,228,

942元一情，已詳如前述，而揆諸上揭說明，有關被告應給

付原告之上開金額，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

4年11月19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

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訴請離婚暨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4,228,942

元，及自114年1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一、二、三項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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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

論駁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

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欣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書 記 官　 沈藝珠

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幣別：新臺幣)
編號 財 產

種 類

項目 項目名稱 原告主張 本院認定 出處

1 積 極

財 產

存款 臺灣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2,587.00 2,587.00 家財訴卷第121頁

2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城東分行

(0000000***843)

24,694.00 24,694.00 家財訴卷第127頁

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5,564.00 5,564.00 家財訴卷第131頁

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竹科分行

(000000000000)

1,282.00 1,282.00 家財訴卷第131頁

5 凱基商業銀行 37,570.00 37,570.00 家 財 訴 卷 第 133

頁；婚字卷第163

頁、第172頁

6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外幣存款

(USD23.87，匯率以32.795計算)

782.82 782.82 家 財 訴 卷 第 135

頁；婚字卷第165

頁、第172頁

7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1,320.00 1,320.00 家財訴卷第135頁

8 中華郵政新竹關東橋郵局

(000000000000)

3,034.00 3,034.00 家財訴卷第211頁

9 勞 工 退

休金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63,549.00 63,549.00 家財訴卷第31至36

頁

10 保險 國泰人壽(0000000000) 308,138.00 308,138.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1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84,106.00 284,106.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2 國泰人壽(0000000000) 106,269.00 106,269.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3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33,900.00 233,900.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4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71,938.00 271,938.00 家財訴卷第204頁

15 國泰人壽(0000000000) 7,305.00 7,305.00 家財訴卷第2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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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被告Ａ０02婚後財產(幣別：新臺幣)

16 股票 鴻海股票

(1,600股、基準日股價174元)

278,400.00 278,40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17 勝華股票

(2,000股、基準日已下市)

0.00 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18 陽明股票

(2,000股、基準日股價67.8元)

135,600.00 135,60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19 力晶股票

(173股、基準日已下市)

0.00 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20 廣明股票

(1,000股、基準日股價104元)

104,000.00 104,00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合計 1,870,038.82 　

編

號

財 產

種 類

項目 項目名稱 原告主張 本院認定 出處

1 積 極

財 產

不動產 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路○段000巷

00弄00○00號房地

44,139,675.00 44,139,675.00 卷附不動產估價

報告書

2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新竹分行 1,967.00 1,967.00 家財訴卷第145頁

3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城東分行

(0000000***265)

2,139.00 2,139.00 家財訴卷第153頁

4 彰化商業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0)

51,572.00 51,572.00 家財訴卷第157頁

5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新竹分行證券活期

(000000000000)

264.00 264.00 家財訴卷第161頁

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竹科分行活期

(000000000000)

473,890.00 473,890.00 家財訴卷第161頁

7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 25,872.00 25,872.00 家財訴卷第165頁

8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股金 50,000.00 50,000.00 家財訴卷第165頁

9 中華郵政新竹關東橋郵局

(00000000000000)

841.00 841.00 家財訴卷第170頁

10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

1,029.00 1,029.00 家財訴卷第171頁

11 元大銀行活期(00000000000000) 933,275.00 933,275.00 家財訴卷第175頁

12 凱基商業銀行 7,272.00 7,272.00 家財訴卷第177頁

13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1,404.00 1,404.00 家財訴卷第179頁

14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信託資金帳戶 31,524.00 31,254.00 家財訴卷第181頁

15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

(000000000000)

3,223.00 3,223.00 家財訴卷第187頁

16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

(000000000000)

12,385.00 12,385.00 家財訴卷第187頁

17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支存帳戶

(000000000000)

1,932.00 1,932.00 家財訴卷第187頁

18 渣打銀行信託資金：坦伯頓GS東歐基金

(帳號：000000000)

36,482.00 36,482.00 家財訴卷第189頁

19 渣打銀行信託資金：富蘭克林東歐基金

歐元A(acc)RC(帳號：000000000)

385.00 385.00 家財訴卷第189頁

20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86.00 86.00 家財訴卷第197頁

21 勞 工 退

休金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104,261.00 104,261.00 家財訴卷第37至4

0頁

22 保險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 732,591.00 732,591.00 家財訴卷第63頁

23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76,633.00 276,633.00 家財訴卷第205頁

24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98,860.00 298,860.00 家財訴卷第2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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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國泰人壽(0000000000) 530,493.00 530,493.00 家財訴卷第205頁

26 股票 士電股票

(166股、基準日股價171.5元)

28,469.00 28,469.00 家財訴卷第24頁

27 和成股票

(1股、基準日股價16.95元)

17.00 16.95 家財訴卷第24頁

28 和泰車股票

(240股、基準日股價604元)

144,960.00 144,960.00 家財訴卷第24頁

29 光寶科股票

(447股、基準日股價108.5元)

48,500.00 48,499.50 家財訴卷第24頁

30 華泰股票

(1,796股、基準日股價35元)

62,860.00 62,860.00 家財訴卷第24頁

31 台亞股票

(40,330股、基準日股價26.75元)

1,078,828.00 1,078,827.50 家財訴卷第25頁

32 矽統股票

(11,554股、基準日股價66.5元)

767,676.00 767,676.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3 威盛股票

(3,446股、基準日股價95.1元)

327,715.00 327,714.60 家財訴卷第25頁

34 國票金股票

(540股、基準日股價14.25元)

7,695.00 7,695.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5 國勝股票

(3,000股、基準日已下市)

0.00 0.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6 和成股票

(4,981股、基準日股價16.95元)

84,428.00 84,427.95 家財訴卷第25頁

37 東元股票

(828股、基準日股價54.2元)

44,878.00 44,877.60 家財訴卷第25頁

38 光寶科股票

(92股、基準日股價108.5元)

9,982.00 9,982.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9 國票金股票

(290股、基準日股價14.25元)

4,133.00 4,132.50 家財訴卷第25頁

合計 50,327,9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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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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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婚字第66號
　　　　　　　　　　　　　　　　　 114年度家財訴字第28號
原      告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林殷竹律師
被      告  Ａ０02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肆佰貳拾貳萬捌仟玖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114年1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又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第4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請求離婚及平均分配與被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事件，經核皆係因兩造婚姻所生之家事紛爭，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相牽連，又無得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之情形，揆諸前揭規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判決。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定有明文，此亦為家事事件法第51條所準用。查原告起訴時請求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9款、第10款及同條第2項規定判准離婚，嗣於民國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時當庭變更求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判准離婚（見婚字卷第13頁、第171頁)；暨原起訴聲明「一、請准原告與被告離婚。二、被告應給付原告剩餘財產差額之2分之1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114年11月4日具狀變更前揭第二項聲明，請求被告給付24,242,625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節（見婚字卷第9頁、第144頁）。揆諸前揭法文，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於法皆無不合，均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兩造於69年3月18日結婚，育有4名子女皆已成年。婚後被告忙於自身事業應酬，家中大小事務皆由原告一肩扛起。於99年間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業經臺灣高等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惟被告不願入監執行，故自斯時起已失蹤逃亡10年以上，與家人毫無聯繫。兩造間客觀上已無法維持婚姻關係，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准予兩造離婚。又兩造婚後之婚後財產各如附表一、二之「原告主張」欄所示，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2分之1即為24,242,625元。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等語。並聲明：(一)請准原告與被告離婚。(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雙方婚後剩餘財產差額之2分之1即24,242,625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離婚部分：
１、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關於該條第2項所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第2059號、95年度台上字第2924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又婚姻乃一男一女之兩性結合，以組織家庭，共同生活為目的。我國民法親屬編第3節明定婚姻之普通效力，其中第1001條規定夫妻之同居義務，即在彰顯婚姻以組織家庭、共同生活為目的之本質。故如有足以破壞共同生活或難以維持共同生活之情事發生，允宜許其離婚以消滅婚姻關係。再婚姻係以夫妻雙方情感為基礎，以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間本應相互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且無復合之可能，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
２、查原告主張兩造於69年3月18日結婚，現婚姻關係尚存續中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戶口名簿影本及戶籍謄本為證（見婚字卷第17頁；家財訴字卷第97至99頁)，核與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之個人戶籍資料（見婚字卷第71頁、第101頁)等件相符，自堪信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３、次查，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99年度上易字第2791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然因未到案執行，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於102年1月22日發布通緝迄今，且被告於101年10月26月出境後即未再返臺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前揭判決、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考（見婚字卷第19至48頁、第103至114頁、第167頁），而被告經合法送達通知，並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答辯，則原告前開主張，亦堪信實在。
４、本院審酌兩造於69年3月18日結婚，嗣被告於101年10月26日出境後迄今未返，未與原告聯繫並履行同居義務，雙方自此分居迄今已逾10年之久，是兩造長期以來徒有夫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顯與夫妻應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共創幸福家庭生活之本質相悖，亦顯不合於夫妻應彼此關愛照顧、相互扶攜之婚姻本質，任何人倘處於同一情境，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堪認兩造對於經營和諧幸福之婚姻生活已無任何期待，非但客觀上已無繼續維繫婚姻生活之可能，主觀上亦已無繼續維持婚姻之意願，夫妻情份已盡，難期繼續共處，實已構成婚姻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堪認兩造婚姻已生重大而不能回復之破綻。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離婚，依法有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１、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次按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4第1項定有明文。兩造為夫妻關係，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原告於114年2月10日起訴請求判決離婚等情，有家事離婚起訴狀上之本院收狀戳記可參（見婚字卷第9頁）。依上開說明，兩造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且業經本院判決離婚。故原告主張以114年2月10日提起離婚訴訟日，為本件兩造剩餘財產分配基準日，應可採憑。
２、次按，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兩造婚後財產分別如附表一、二本院認定欄所示，有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15日保結投字第1140009682號函暨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4月16日保退五字第11413125750號函暨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30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40001708號函暨保險資料、土地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臺灣銀行國內營運部國內票據集中作業中心114年5月7日集中作字第11400438501號函暨總餘額批次查詢資料、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城東分行114年5月23日合金城東字第1140001396號函、同年月13日合金城東字第1140001356號函、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4年5月15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40075884號函暨附表、同年月16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40082976號函暨附表、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28日凱銀集作字第1140501580號函、同年6月2日凱銀集作字第1140600056號函、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6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40010032號函、同年月8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40010292號函暨信託資金餘額證明書、臺灣土地銀行新竹分行114年5月14日新竹字第1140001488號函、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4年5月19日彰作管字第1140035799號函暨附表、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114年5月5日(114)新三合總字第6049號函、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6日儲字第1140030533號函暨郵政儲金帳戶詳情表、同日儲字第1140030856號函暨郵政儲金帳戶詳情表、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20日遠銀詢字第1140001255號函、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6日元銀字第1140020483號函暨機關查調報表、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23日渣打商銀字第1140013354號函暨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406659號函暨附件、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15日國壽字第1140084696號函暨保險契約狀況一覽表、黃小娟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114年9月17日小娟竹114字第0509號函暨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及基準日臺灣銀行歷史匯率收盤價等件可參（見家財訴卷第17至26頁、第29至40頁、第61至63頁、第103至113頁、第119至121頁、第127至135頁、第145頁、第153至161頁、第165至181頁、第185至189頁、第195至197頁、第201至205頁、第209至211頁、第215頁及外放資料；婚字卷第163至165頁），是以原告婚後財產為1,870,038.82元，被告婚後財產則為50,327,923.6元，故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24,228,942元〈(50,327,923.6-1,870,038.82)÷2＝24,228,942，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分配金額為24,228,942元，原告逾此部分金額請求，即屬無據。　　
３、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24,228,942元一情，已詳如前述，而揆諸上揭說明，有關被告應給付原告之上開金額，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11月19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訴請離婚暨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4,228,942元，及自114年1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一、二、三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論駁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欣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書 記 官　 沈藝珠
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幣別：新臺幣)
		編號

		財 產
種 類

		項目

		項目名稱

		原告主張

		本院認定

		出處



		1

		積 極
財 產

		存款

		臺灣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2,587.00

		2,587.00

		家財訴卷第121頁



		2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城東分行
(0000000***843)

		24,694.00

		24,694.00

		家財訴卷第127頁



		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5,564.00

		5,564.00

		家財訴卷第131頁



		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竹科分行
(000000000000)

		1,282.00

		1,282.00

		家財訴卷第131頁



		5

		


		


		凱基商業銀行

		37,570.00

		37,570.00

		家財訴卷第133頁；婚字卷第163頁、第172頁



		6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外幣存款
(USD23.87，匯率以32.795計算)

		782.82

		782.82

		家財訴卷第135頁；婚字卷第165頁、第172頁



		7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1,320.00

		1,320.00

		家財訴卷第135頁



		8

		


		


		中華郵政新竹關東橋郵局
(000000000000)

		3,034.00

		3,034.00

		家財訴卷第211頁



		9

		


		勞工退休金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63,549.00

		63,549.00

		家財訴卷第31至36頁



		10

		


		保險

		國泰人壽(0000000000)

		308,138.00

		308,138.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1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84,106.00

		284,106.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2

		


		


		國泰人壽(0000000000)

		106,269.00

		106,269.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3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33,900.00

		233,900.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4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71,938.00

		271,938.00

		家財訴卷第204頁



		15

		


		


		國泰人壽(0000000000)

		7,305.00

		7,305.00

		家財訴卷第204頁



		16

		


		股票

		鴻海股票
(1,600股、基準日股價174元)

		278,400.00

		278,40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17

		


		


		勝華股票
(2,000股、基準日已下市)

		0.00

		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18

		


		


		陽明股票
(2,000股、基準日股價67.8元)

		135,600.00

		135,60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19

		


		


		力晶股票
(173股、基準日已下市)

		0.00

		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20

		


		


		廣明股票
(1,000股、基準日股價104元)

		104,000.00

		104,00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合計

		


		


		


		


		1,870,038.82

		　







附表二：被告Ａ０02婚後財產(幣別：新臺幣)
		編號

		財 產
種 類

		項目

		項目名稱

		原告主張

		本院認定

		出處



		1

		積 極
財 產

		不動產

		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路○段000巷00弄00○00號房地

		44,139,675.00

		44,139,675.00

		卷附不動產估價報告書



		2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新竹分行

		1,967.00

		1,967.00

		家財訴卷第145頁



		3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城東分行
(0000000***265)

		2,139.00

		2,139.00

		家財訴卷第153頁



		4

		


		


		彰化商業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0)

		51,572.00

		51,572.00

		家財訴卷第157頁



		5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新竹分行證券活期
(000000000000)

		264.00

		264.00

		家財訴卷第161頁



		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竹科分行活期
(000000000000)

		473,890.00

		473,890.00

		家財訴卷第161頁



		7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

		25,872.00

		25,872.00

		家財訴卷第165頁



		8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股金

		50,000.00

		50,000.00

		家財訴卷第165頁



		9

		


		


		中華郵政新竹關東橋郵局
(00000000000000)

		841.00

		841.00

		家財訴卷第170頁



		10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

		1,029.00

		1,029.00

		家財訴卷第171頁



		11

		


		


		元大銀行活期(00000000000000)

		933,275.00

		933,275.00

		家財訴卷第175頁



		12

		


		


		凱基商業銀行

		7,272.00

		7,272.00

		家財訴卷第177頁



		13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1,404.00

		1,404.00

		家財訴卷第179頁



		14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信託資金帳戶

		31,524.00

		31,254.00

		家財訴卷第181頁



		15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
(000000000000)

		3,223.00

		3,223.00

		家財訴卷第187頁



		16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
(000000000000)

		12,385.00

		12,385.00

		家財訴卷第187頁



		17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支存帳戶
(000000000000)

		1,932.00

		1,932.00

		家財訴卷第187頁



		18

		


		


		渣打銀行信託資金：坦伯頓GS東歐基金(帳號：000000000)

		36,482.00

		36,482.00

		家財訴卷第189頁



		19

		


		


		渣打銀行信託資金：富蘭克林東歐基金歐元A(acc)RC(帳號：000000000)

		385.00

		385.00

		家財訴卷第189頁



		20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86.00

		86.00

		家財訴卷第197頁



		21

		


		勞工退休金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104,261.00

		104,261.00

		家財訴卷第37至40頁



		22

		


		保險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

		732,591.00

		732,591.00

		家財訴卷第63頁



		23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76,633.00

		276,633.00

		家財訴卷第205頁



		24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98,860.00

		298,860.00

		家財訴卷第205頁



		25

		


		


		國泰人壽(0000000000)

		530,493.00

		530,493.00

		家財訴卷第205頁



		26

		


		股票

		士電股票
(166股、基準日股價171.5元)

		28,469.00

		28,469.00

		家財訴卷第24頁



		27

		


		


		和成股票
(1股、基準日股價16.95元)

		17.00

		16.95

		家財訴卷第24頁



		28

		


		


		和泰車股票
(240股、基準日股價604元)

		144,960.00

		144,960.00

		家財訴卷第24頁



		29

		


		


		光寶科股票
(447股、基準日股價108.5元)

		48,500.00

		48,499.50

		家財訴卷第24頁



		30

		


		


		華泰股票
(1,796股、基準日股價35元)

		62,860.00

		62,860.00

		家財訴卷第24頁



		31

		


		


		台亞股票
(40,330股、基準日股價26.75元)

		1,078,828.00

		1,078,827.50

		家財訴卷第25頁



		32

		


		


		矽統股票
(11,554股、基準日股價66.5元)

		767,676.00

		767,676.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3

		


		


		威盛股票
(3,446股、基準日股價95.1元)

		327,715.00

		327,714.60

		家財訴卷第25頁



		34

		


		


		國票金股票
(540股、基準日股價14.25元)

		7,695.00

		7,695.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5

		


		


		國勝股票
(3,000股、基準日已下市)

		0.00

		0.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6

		


		


		和成股票
(4,981股、基準日股價16.95元)

		84,428.00

		84,427.95

		家財訴卷第25頁



		37

		


		


		東元股票
(828股、基準日股價54.2元)

		44,878.00

		44,877.60

		家財訴卷第25頁



		38

		


		


		光寶科股票
(92股、基準日股價108.5元)

		9,982.00

		9,982.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9

		


		


		國票金股票
(290股、基準日股價14.25元)

		4,133.00

		4,132.50

		家財訴卷第25頁



		合計

		


		


		


		


		50,327,923.60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婚字第66號

　　　　　　　　　　　　　　　　　 114年度家財訴字第28號

原      告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林殷竹律師

被      告  Ａ０02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肆佰貳拾貳萬捌仟玖佰肆拾貳元

    ，及自民國114年1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

    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

    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

    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又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

    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第42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請求離婚及平均分

    配與被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事件，經核皆係因兩造婚姻所

    生之家事紛爭，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相牽連，又無得分別

    審理、分別裁判之情形，揆諸前揭規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

    理、判決。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

    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2、3、7款定有明文，此亦為家事事件法第51

    條所準用。查原告起訴時請求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9款、

    第10款及同條第2項規定判准離婚，嗣於民國114年12月16日

    言詞辯論時當庭變更求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判准離

    婚（見婚字卷第13頁、第171頁)；暨原起訴聲明「一、請准

    原告與被告離婚。二、被告應給付原告剩餘財產差額之2分

    之1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114年11月4日

    具狀變更前揭第二項聲明，請求被告給付24,242,625元及法

    定遲延利息等節（見婚字卷第9頁、第144頁）。揆諸前揭法

    文，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於法皆無不合，均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家事事件法

    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

    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兩造於69年3月18日結婚，育有4名子女皆已

    成年。婚後被告忙於自身事業應酬，家中大小事務皆由原告

    一肩扛起。於99年間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業經臺灣高等法

    院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惟被告不願入監執行，故自斯

    時起已失蹤逃亡10年以上，與家人毫無聯繫。兩造間客觀上

    已無法維持婚姻關係，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

    判決准予兩造離婚。又兩造婚後之婚後財產各如附表一、二

    之「原告主張」欄所示，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2分之1即為24

    ,242,625元。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請求被告如數

    給付等語。並聲明：(一)請准原告與被告離婚。(二)被告應

    給付原告雙方婚後剩餘財產差額之2分之1即24,242,625元，

    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離婚部分：

１、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

    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

    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

    明文。關於該條第2項所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

    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

    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

    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

    115號、第2059號、95年度台上字第2924號判決要旨可資參

    照）。又婚姻乃一男一女之兩性結合，以組織家庭，共同生

    活為目的。我國民法親屬編第3節明定婚姻之普通效力，其

    中第1001條規定夫妻之同居義務，即在彰顯婚姻以組織家庭

    、共同生活為目的之本質。故如有足以破壞共同生活或難以

    維持共同生活之情事發生，允宜許其離婚以消滅婚姻關係。

    再婚姻係以夫妻雙方情感為基礎，以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

    間本應相互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若此

    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且無復合之可能，即

    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

２、查原告主張兩造於69年3月18日結婚，現婚姻關係尚存續中之

    事實，業據其提出戶口名簿影本及戶籍謄本為證（見婚字卷

    第17頁；家財訴字卷第97至99頁)，核與本院依職權調取兩

    造之個人戶籍資料（見婚字卷第71頁、第101頁)等件相符，

    自堪信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３、次查，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99年度上易

    字第2791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然因未到案

    執行，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於102年1月22日發布通緝迄今

    ，且被告於101年10月26月出境後即未再返臺等情，有臺灣

    高等法院前揭判決、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入出境資訊連

    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考（見婚字卷第19至48頁、第103至1

    14頁、第167頁），而被告經合法送達通知，並未到庭，亦

    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答辯，則原告前開主張，亦堪信

    實在。

４、本院審酌兩造於69年3月18日結婚，嗣被告於101年10月26日

    出境後迄今未返，未與原告聯繫並履行同居義務，雙方自此

    分居迄今已逾10年之久，是兩造長期以來徒有夫妻之名而無

    夫妻之實，顯與夫妻應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共創幸福家庭

    生活之本質相悖，亦顯不合於夫妻應彼此關愛照顧、相互扶

    攜之婚姻本質，任何人倘處於同一情境，均將喪失維持婚姻

    之意欲，堪認兩造對於經營和諧幸福之婚姻生活已無任何期

    待，非但客觀上已無繼續維繫婚姻生活之可能，主觀上亦已

    無繼續維持婚姻之意願，夫妻情份已盡，難期繼續共處，實

    已構成婚姻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堪認兩造婚姻已生重大而

    不能回復之破綻。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

    請求判決離婚，依法有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１、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次按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

    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

    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4第1項定

    有明文。兩造為夫妻關係，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原告於

    114年2月10日起訴請求判決離婚等情，有家事離婚起訴狀上

    之本院收狀戳記可參（見婚字卷第9頁）。依上開說明，兩

    造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且業經本院判決離婚。故原告主張以

    114年2月10日提起離婚訴訟日，為本件兩造剩餘財產分配基

    準日，應可採憑。

２、次按，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

    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

    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經查：兩造婚後財產分別如附表一、二本院認定欄所示，有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15日保結投字第

    1140009682號函暨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114年4月16日保退五字第11413125750號函暨勞工退休金

    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30

    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40001708號函暨保險資料、土地暨建

    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臺灣銀行國內營運部國內票據集中作業

    中心114年5月7日集中作字第11400438501號函暨總餘額批次

    查詢資料、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城東分行114年5月23日合金城

    東字第1140001396號函、同年月13日合金城東字第11400013

    56號函、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4年5月15日國

    世存匯作業字第1140075884號函暨附表、同年月16日國世存

    匯作業字第1140082976號函暨附表、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114年5月28日凱銀集作字第1140501580號函、同年6月2

    日凱銀集作字第1140600056號函、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114年5月6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40010032號函、同年

    月8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40010292號函暨信託資金餘額證明

    書、臺灣土地銀行新竹分行114年5月14日新竹字第11400014

    88號函、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4年5月19日彰

    作管字第1140035799號函暨附表、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114

    年5月5日(114)新三合總字第6049號函、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114年5月6日儲字第1140030533號函暨郵政儲金帳戶詳

    情表、同日儲字第1140030856號函暨郵政儲金帳戶詳情表、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20日遠銀詢字第11

    40001255號函、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6日元

    銀字第1140020483號函暨機關查調報表、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23日渣打商銀字第1140013354號函暨

    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6

    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406659號函暨附件、國泰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15日國壽字第1140084696號函暨保險

    契約狀況一覽表、黃小娟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114年9月17日

    小娟竹114字第0509號函暨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本院公務電

    話紀錄及基準日臺灣銀行歷史匯率收盤價等件可參（見家財

    訴卷第17至26頁、第29至40頁、第61至63頁、第103至113頁

    、第119至121頁、第127至135頁、第145頁、第153至161頁

    、第165至181頁、第185至189頁、第195至197頁、第201至2

    05頁、第209至211頁、第215頁及外放資料；婚字卷第163至

    165頁），是以原告婚後財產為1,870,038.82元，被告婚後

    財產則為50,327,923.6元，故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24

    ,228,942元〈(50,327,923.6-1,870,038.82)÷2＝24,228,942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分配金額為24

    ,228,942元，原告逾此部分金額請求，即屬無據。　　

３、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

    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

    ，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

    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24,228,942

    元一情，已詳如前述，而揆諸上揭說明，有關被告應給付原

    告之上開金額，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1

    1月19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

四、綜上所述，原告訴請離婚暨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4,228,942元

    ，及自114年1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一、二、三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論

    駁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

    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欣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書 記 官　 沈藝珠

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幣別：新臺幣)

編號 財 產 種 類 項目 項目名稱 原告主張 本院認定 出處 1 積 極 財 產 存款 臺灣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2,587.00 2,587.00 家財訴卷第121頁 2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城東分行 (0000000***843) 24,694.00 24,694.00 家財訴卷第127頁 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5,564.00 5,564.00 家財訴卷第131頁 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竹科分行 (000000000000) 1,282.00 1,282.00 家財訴卷第131頁 5   凱基商業銀行 37,570.00 37,570.00 家財訴卷第133頁；婚字卷第163頁、第172頁 6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外幣存款 (USD23.87，匯率以32.795計算) 782.82 782.82 家財訴卷第135頁；婚字卷第165頁、第172頁 7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1,320.00 1,320.00 家財訴卷第135頁 8   中華郵政新竹關東橋郵局 (000000000000) 3,034.00 3,034.00 家財訴卷第211頁 9  勞工退休金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63,549.00 63,549.00 家財訴卷第31至36頁 10  保險 國泰人壽(0000000000) 308,138.00 308,138.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1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84,106.00 284,106.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2   國泰人壽(0000000000) 106,269.00 106,269.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3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33,900.00 233,900.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4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71,938.00 271,938.00 家財訴卷第204頁 15   國泰人壽(0000000000) 7,305.00 7,305.00 家財訴卷第204頁 16  股票 鴻海股票 (1,600股、基準日股價174元) 278,400.00 278,40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17   勝華股票 (2,000股、基準日已下市) 0.00 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18   陽明股票 (2,000股、基準日股價67.8元) 135,600.00 135,60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19   力晶股票 (173股、基準日已下市) 0.00 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20   廣明股票 (1,000股、基準日股價104元) 104,000.00 104,00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合計     1,870,038.82 　 

附表二：被告Ａ０02婚後財產(幣別：新臺幣)

編號 財 產 種 類 項目 項目名稱 原告主張 本院認定 出處 1 積 極 財 產 不動產 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路○段000巷00弄00○00號房地 44,139,675.00 44,139,675.00 卷附不動產估價報告書 2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新竹分行 1,967.00 1,967.00 家財訴卷第145頁 3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城東分行 (0000000***265) 2,139.00 2,139.00 家財訴卷第153頁 4   彰化商業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0) 51,572.00 51,572.00 家財訴卷第157頁 5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新竹分行證券活期 (000000000000) 264.00 264.00 家財訴卷第161頁 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竹科分行活期 (000000000000) 473,890.00 473,890.00 家財訴卷第161頁 7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 25,872.00 25,872.00 家財訴卷第165頁 8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股金 50,000.00 50,000.00 家財訴卷第165頁 9   中華郵政新竹關東橋郵局 (00000000000000) 841.00 841.00 家財訴卷第170頁 10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 1,029.00 1,029.00 家財訴卷第171頁 11   元大銀行活期(00000000000000) 933,275.00 933,275.00 家財訴卷第175頁 12   凱基商業銀行 7,272.00 7,272.00 家財訴卷第177頁 13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1,404.00 1,404.00 家財訴卷第179頁 14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信託資金帳戶 31,524.00 31,254.00 家財訴卷第181頁 15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 (000000000000) 3,223.00 3,223.00 家財訴卷第187頁 16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 (000000000000) 12,385.00 12,385.00 家財訴卷第187頁 17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支存帳戶 (000000000000) 1,932.00 1,932.00 家財訴卷第187頁 18   渣打銀行信託資金：坦伯頓GS東歐基金(帳號：000000000) 36,482.00 36,482.00 家財訴卷第189頁 19   渣打銀行信託資金：富蘭克林東歐基金歐元A(acc)RC(帳號：000000000) 385.00 385.00 家財訴卷第189頁 20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86.00 86.00 家財訴卷第197頁 21  勞工退休金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104,261.00 104,261.00 家財訴卷第37至40頁 22  保險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 732,591.00 732,591.00 家財訴卷第63頁 23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76,633.00 276,633.00 家財訴卷第205頁 24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98,860.00 298,860.00 家財訴卷第205頁 25   國泰人壽(0000000000) 530,493.00 530,493.00 家財訴卷第205頁 26  股票 士電股票 (166股、基準日股價171.5元) 28,469.00 28,469.00 家財訴卷第24頁 27   和成股票 (1股、基準日股價16.95元) 17.00 16.95 家財訴卷第24頁 28   和泰車股票 (240股、基準日股價604元) 144,960.00 144,960.00 家財訴卷第24頁 29   光寶科股票 (447股、基準日股價108.5元) 48,500.00 48,499.50 家財訴卷第24頁 30   華泰股票 (1,796股、基準日股價35元) 62,860.00 62,860.00 家財訴卷第24頁 31   台亞股票 (40,330股、基準日股價26.75元) 1,078,828.00 1,078,827.50 家財訴卷第25頁 32   矽統股票 (11,554股、基準日股價66.5元) 767,676.00 767,676.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3   威盛股票 (3,446股、基準日股價95.1元) 327,715.00 327,714.60 家財訴卷第25頁 34   國票金股票 (540股、基準日股價14.25元) 7,695.00 7,695.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5   國勝股票 (3,000股、基準日已下市) 0.00 0.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6   和成股票 (4,981股、基準日股價16.95元) 84,428.00 84,427.95 家財訴卷第25頁 37   東元股票 (828股、基準日股價54.2元) 44,878.00 44,877.60 家財訴卷第25頁 38   光寶科股票 (92股、基準日股價108.5元) 9,982.00 9,982.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9   國票金股票 (290股、基準日股價14.25元) 4,133.00 4,132.50 家財訴卷第25頁 合計     50,327,923.60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婚字第66號
　　　　　　　　　　　　　　　　　 114年度家財訴字第28號
原      告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林殷竹律師
被      告  Ａ０02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肆佰貳拾貳萬捌仟玖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114年1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又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第4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請求離婚及平均分配與被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事件，經核皆係因兩造婚姻所生之家事紛爭，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相牽連，又無得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之情形，揆諸前揭規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判決。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定有明文，此亦為家事事件法第51條所準用。查原告起訴時請求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9款、第10款及同條第2項規定判准離婚，嗣於民國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時當庭變更求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判准離婚（見婚字卷第13頁、第171頁)；暨原起訴聲明「一、請准原告與被告離婚。二、被告應給付原告剩餘財產差額之2分之1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114年11月4日具狀變更前揭第二項聲明，請求被告給付24,242,625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節（見婚字卷第9頁、第144頁）。揆諸前揭法文，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於法皆無不合，均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兩造於69年3月18日結婚，育有4名子女皆已成年。婚後被告忙於自身事業應酬，家中大小事務皆由原告一肩扛起。於99年間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業經臺灣高等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惟被告不願入監執行，故自斯時起已失蹤逃亡10年以上，與家人毫無聯繫。兩造間客觀上已無法維持婚姻關係，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准予兩造離婚。又兩造婚後之婚後財產各如附表一、二之「原告主張」欄所示，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2分之1即為24,242,625元。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等語。並聲明：(一)請准原告與被告離婚。(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雙方婚後剩餘財產差額之2分之1即24,242,625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離婚部分：
１、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關於該條第2項所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第2059號、95年度台上字第2924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又婚姻乃一男一女之兩性結合，以組織家庭，共同生活為目的。我國民法親屬編第3節明定婚姻之普通效力，其中第1001條規定夫妻之同居義務，即在彰顯婚姻以組織家庭、共同生活為目的之本質。故如有足以破壞共同生活或難以維持共同生活之情事發生，允宜許其離婚以消滅婚姻關係。再婚姻係以夫妻雙方情感為基礎，以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間本應相互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且無復合之可能，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
２、查原告主張兩造於69年3月18日結婚，現婚姻關係尚存續中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戶口名簿影本及戶籍謄本為證（見婚字卷第17頁；家財訴字卷第97至99頁)，核與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之個人戶籍資料（見婚字卷第71頁、第101頁)等件相符，自堪信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３、次查，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99年度上易字第2791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然因未到案執行，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於102年1月22日發布通緝迄今，且被告於101年10月26月出境後即未再返臺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前揭判決、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考（見婚字卷第19至48頁、第103至114頁、第167頁），而被告經合法送達通知，並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答辯，則原告前開主張，亦堪信實在。
４、本院審酌兩造於69年3月18日結婚，嗣被告於101年10月26日出境後迄今未返，未與原告聯繫並履行同居義務，雙方自此分居迄今已逾10年之久，是兩造長期以來徒有夫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顯與夫妻應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共創幸福家庭生活之本質相悖，亦顯不合於夫妻應彼此關愛照顧、相互扶攜之婚姻本質，任何人倘處於同一情境，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堪認兩造對於經營和諧幸福之婚姻生活已無任何期待，非但客觀上已無繼續維繫婚姻生活之可能，主觀上亦已無繼續維持婚姻之意願，夫妻情份已盡，難期繼續共處，實已構成婚姻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堪認兩造婚姻已生重大而不能回復之破綻。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離婚，依法有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１、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次按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4第1項定有明文。兩造為夫妻關係，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原告於114年2月10日起訴請求判決離婚等情，有家事離婚起訴狀上之本院收狀戳記可參（見婚字卷第9頁）。依上開說明，兩造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且業經本院判決離婚。故原告主張以114年2月10日提起離婚訴訟日，為本件兩造剩餘財產分配基準日，應可採憑。
２、次按，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兩造婚後財產分別如附表一、二本院認定欄所示，有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15日保結投字第1140009682號函暨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4月16日保退五字第11413125750號函暨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30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40001708號函暨保險資料、土地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臺灣銀行國內營運部國內票據集中作業中心114年5月7日集中作字第11400438501號函暨總餘額批次查詢資料、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城東分行114年5月23日合金城東字第1140001396號函、同年月13日合金城東字第1140001356號函、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4年5月15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40075884號函暨附表、同年月16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40082976號函暨附表、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28日凱銀集作字第1140501580號函、同年6月2日凱銀集作字第1140600056號函、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6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40010032號函、同年月8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40010292號函暨信託資金餘額證明書、臺灣土地銀行新竹分行114年5月14日新竹字第1140001488號函、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4年5月19日彰作管字第1140035799號函暨附表、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114年5月5日(114)新三合總字第6049號函、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6日儲字第1140030533號函暨郵政儲金帳戶詳情表、同日儲字第1140030856號函暨郵政儲金帳戶詳情表、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20日遠銀詢字第1140001255號函、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6日元銀字第1140020483號函暨機關查調報表、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23日渣打商銀字第1140013354號函暨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406659號函暨附件、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15日國壽字第1140084696號函暨保險契約狀況一覽表、黃小娟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114年9月17日小娟竹114字第0509號函暨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及基準日臺灣銀行歷史匯率收盤價等件可參（見家財訴卷第17至26頁、第29至40頁、第61至63頁、第103至113頁、第119至121頁、第127至135頁、第145頁、第153至161頁、第165至181頁、第185至189頁、第195至197頁、第201至205頁、第209至211頁、第215頁及外放資料；婚字卷第163至165頁），是以原告婚後財產為1,870,038.82元，被告婚後財產則為50,327,923.6元，故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24,228,942元〈(50,327,923.6-1,870,038.82)÷2＝24,228,942，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分配金額為24,228,942元，原告逾此部分金額請求，即屬無據。　　
３、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24,228,942元一情，已詳如前述，而揆諸上揭說明，有關被告應給付原告之上開金額，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11月19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訴請離婚暨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4,228,942元，及自114年1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一、二、三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論駁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欣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書 記 官　 沈藝珠
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幣別：新臺幣)
		編號

		財 產
種 類

		項目

		項目名稱

		原告主張

		本院認定

		出處



		1

		積 極
財 產

		存款

		臺灣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2,587.00

		2,587.00

		家財訴卷第121頁



		2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城東分行
(0000000***843)

		24,694.00

		24,694.00

		家財訴卷第127頁



		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5,564.00

		5,564.00

		家財訴卷第131頁



		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竹科分行
(000000000000)

		1,282.00

		1,282.00

		家財訴卷第131頁



		5

		


		


		凱基商業銀行

		37,570.00

		37,570.00

		家財訴卷第133頁；婚字卷第163頁、第172頁



		6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外幣存款
(USD23.87，匯率以32.795計算)

		782.82

		782.82

		家財訴卷第135頁；婚字卷第165頁、第172頁



		7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1,320.00

		1,320.00

		家財訴卷第135頁



		8

		


		


		中華郵政新竹關東橋郵局
(000000000000)

		3,034.00

		3,034.00

		家財訴卷第211頁



		9

		


		勞工退休金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63,549.00

		63,549.00

		家財訴卷第31至36頁



		10

		


		保險

		國泰人壽(0000000000)

		308,138.00

		308,138.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1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84,106.00

		284,106.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2

		


		


		國泰人壽(0000000000)

		106,269.00

		106,269.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3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33,900.00

		233,900.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4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71,938.00

		271,938.00

		家財訴卷第204頁



		15

		


		


		國泰人壽(0000000000)

		7,305.00

		7,305.00

		家財訴卷第204頁



		16

		


		股票

		鴻海股票
(1,600股、基準日股價174元)

		278,400.00

		278,40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17

		


		


		勝華股票
(2,000股、基準日已下市)

		0.00

		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18

		


		


		陽明股票
(2,000股、基準日股價67.8元)

		135,600.00

		135,60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19

		


		


		力晶股票
(173股、基準日已下市)

		0.00

		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20

		


		


		廣明股票
(1,000股、基準日股價104元)

		104,000.00

		104,00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合計

		


		


		


		


		1,870,038.82

		　







附表二：被告Ａ０02婚後財產(幣別：新臺幣)
		編號

		財 產
種 類

		項目

		項目名稱

		原告主張

		本院認定

		出處



		1

		積 極
財 產

		不動產

		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路○段000巷00弄00○00號房地

		44,139,675.00

		44,139,675.00

		卷附不動產估價報告書



		2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新竹分行

		1,967.00

		1,967.00

		家財訴卷第145頁



		3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城東分行
(0000000***265)

		2,139.00

		2,139.00

		家財訴卷第153頁



		4

		


		


		彰化商業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0)

		51,572.00

		51,572.00

		家財訴卷第157頁



		5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新竹分行證券活期
(000000000000)

		264.00

		264.00

		家財訴卷第161頁



		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竹科分行活期
(000000000000)

		473,890.00

		473,890.00

		家財訴卷第161頁



		7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

		25,872.00

		25,872.00

		家財訴卷第165頁



		8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股金

		50,000.00

		50,000.00

		家財訴卷第165頁



		9

		


		


		中華郵政新竹關東橋郵局
(00000000000000)

		841.00

		841.00

		家財訴卷第170頁



		10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

		1,029.00

		1,029.00

		家財訴卷第171頁



		11

		


		


		元大銀行活期(00000000000000)

		933,275.00

		933,275.00

		家財訴卷第175頁



		12

		


		


		凱基商業銀行

		7,272.00

		7,272.00

		家財訴卷第177頁



		13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1,404.00

		1,404.00

		家財訴卷第179頁



		14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信託資金帳戶

		31,524.00

		31,254.00

		家財訴卷第181頁



		15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
(000000000000)

		3,223.00

		3,223.00

		家財訴卷第187頁



		16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
(000000000000)

		12,385.00

		12,385.00

		家財訴卷第187頁



		17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支存帳戶
(000000000000)

		1,932.00

		1,932.00

		家財訴卷第187頁



		18

		


		


		渣打銀行信託資金：坦伯頓GS東歐基金(帳號：000000000)

		36,482.00

		36,482.00

		家財訴卷第189頁



		19

		


		


		渣打銀行信託資金：富蘭克林東歐基金歐元A(acc)RC(帳號：000000000)

		385.00

		385.00

		家財訴卷第189頁



		20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86.00

		86.00

		家財訴卷第197頁



		21

		


		勞工退休金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104,261.00

		104,261.00

		家財訴卷第37至40頁



		22

		


		保險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

		732,591.00

		732,591.00

		家財訴卷第63頁



		23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76,633.00

		276,633.00

		家財訴卷第205頁



		24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98,860.00

		298,860.00

		家財訴卷第205頁



		25

		


		


		國泰人壽(0000000000)

		530,493.00

		530,493.00

		家財訴卷第205頁



		26

		


		股票

		士電股票
(166股、基準日股價171.5元)

		28,469.00

		28,469.00

		家財訴卷第24頁



		27

		


		


		和成股票
(1股、基準日股價16.95元)

		17.00

		16.95

		家財訴卷第24頁



		28

		


		


		和泰車股票
(240股、基準日股價604元)

		144,960.00

		144,960.00

		家財訴卷第24頁



		29

		


		


		光寶科股票
(447股、基準日股價108.5元)

		48,500.00

		48,499.50

		家財訴卷第24頁



		30

		


		


		華泰股票
(1,796股、基準日股價35元)

		62,860.00

		62,860.00

		家財訴卷第24頁



		31

		


		


		台亞股票
(40,330股、基準日股價26.75元)

		1,078,828.00

		1,078,827.50

		家財訴卷第25頁



		32

		


		


		矽統股票
(11,554股、基準日股價66.5元)

		767,676.00

		767,676.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3

		


		


		威盛股票
(3,446股、基準日股價95.1元)

		327,715.00

		327,714.60

		家財訴卷第25頁



		34

		


		


		國票金股票
(540股、基準日股價14.25元)

		7,695.00

		7,695.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5

		


		


		國勝股票
(3,000股、基準日已下市)

		0.00

		0.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6

		


		


		和成股票
(4,981股、基準日股價16.95元)

		84,428.00

		84,427.95

		家財訴卷第25頁



		37

		


		


		東元股票
(828股、基準日股價54.2元)

		44,878.00

		44,877.60

		家財訴卷第25頁



		38

		


		


		光寶科股票
(92股、基準日股價108.5元)

		9,982.00

		9,982.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9

		


		


		國票金股票
(290股、基準日股價14.25元)

		4,133.00

		4,132.50

		家財訴卷第25頁



		合計

		


		


		


		


		50,327,923.60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婚字第66號

　　　　　　　　　　　　　　　　　 114年度家財訴字第28號

原      告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林殷竹律師

被      告  Ａ０02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肆佰貳拾貳萬捌仟玖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114年1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又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第4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請求離婚及平均分配與被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事件，經核皆係因兩造婚姻所生之家事紛爭，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相牽連，又無得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之情形，揆諸前揭規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判決。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定有明文，此亦為家事事件法第51條所準用。查原告起訴時請求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9款、第10款及同條第2項規定判准離婚，嗣於民國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時當庭變更求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判准離婚（見婚字卷第13頁、第171頁)；暨原起訴聲明「一、請准原告與被告離婚。二、被告應給付原告剩餘財產差額之2分之1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114年11月4日具狀變更前揭第二項聲明，請求被告給付24,242,625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節（見婚字卷第9頁、第144頁）。揆諸前揭法文，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於法皆無不合，均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兩造於69年3月18日結婚，育有4名子女皆已成年。婚後被告忙於自身事業應酬，家中大小事務皆由原告一肩扛起。於99年間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業經臺灣高等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惟被告不願入監執行，故自斯時起已失蹤逃亡10年以上，與家人毫無聯繫。兩造間客觀上已無法維持婚姻關係，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准予兩造離婚。又兩造婚後之婚後財產各如附表一、二之「原告主張」欄所示，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2分之1即為24,242,625元。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等語。並聲明：(一)請准原告與被告離婚。(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雙方婚後剩餘財產差額之2分之1即24,242,625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離婚部分：

１、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關於該條第2項所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第2059號、95年度台上字第2924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又婚姻乃一男一女之兩性結合，以組織家庭，共同生活為目的。我國民法親屬編第3節明定婚姻之普通效力，其中第1001條規定夫妻之同居義務，即在彰顯婚姻以組織家庭、共同生活為目的之本質。故如有足以破壞共同生活或難以維持共同生活之情事發生，允宜許其離婚以消滅婚姻關係。再婚姻係以夫妻雙方情感為基礎，以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間本應相互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且無復合之可能，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

２、查原告主張兩造於69年3月18日結婚，現婚姻關係尚存續中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戶口名簿影本及戶籍謄本為證（見婚字卷第17頁；家財訴字卷第97至99頁)，核與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之個人戶籍資料（見婚字卷第71頁、第101頁)等件相符，自堪信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３、次查，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99年度上易字第2791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然因未到案執行，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於102年1月22日發布通緝迄今，且被告於101年10月26月出境後即未再返臺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前揭判決、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考（見婚字卷第19至48頁、第103至114頁、第167頁），而被告經合法送達通知，並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答辯，則原告前開主張，亦堪信實在。

４、本院審酌兩造於69年3月18日結婚，嗣被告於101年10月26日出境後迄今未返，未與原告聯繫並履行同居義務，雙方自此分居迄今已逾10年之久，是兩造長期以來徒有夫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顯與夫妻應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共創幸福家庭生活之本質相悖，亦顯不合於夫妻應彼此關愛照顧、相互扶攜之婚姻本質，任何人倘處於同一情境，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堪認兩造對於經營和諧幸福之婚姻生活已無任何期待，非但客觀上已無繼續維繫婚姻生活之可能，主觀上亦已無繼續維持婚姻之意願，夫妻情份已盡，難期繼續共處，實已構成婚姻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堪認兩造婚姻已生重大而不能回復之破綻。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離婚，依法有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１、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次按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4第1項定有明文。兩造為夫妻關係，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原告於114年2月10日起訴請求判決離婚等情，有家事離婚起訴狀上之本院收狀戳記可參（見婚字卷第9頁）。依上開說明，兩造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且業經本院判決離婚。故原告主張以114年2月10日提起離婚訴訟日，為本件兩造剩餘財產分配基準日，應可採憑。

２、次按，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兩造婚後財產分別如附表一、二本院認定欄所示，有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15日保結投字第1140009682號函暨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4月16日保退五字第11413125750號函暨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30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40001708號函暨保險資料、土地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臺灣銀行國內營運部國內票據集中作業中心114年5月7日集中作字第11400438501號函暨總餘額批次查詢資料、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城東分行114年5月23日合金城東字第1140001396號函、同年月13日合金城東字第1140001356號函、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4年5月15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40075884號函暨附表、同年月16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40082976號函暨附表、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28日凱銀集作字第1140501580號函、同年6月2日凱銀集作字第1140600056號函、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6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40010032號函、同年月8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40010292號函暨信託資金餘額證明書、臺灣土地銀行新竹分行114年5月14日新竹字第1140001488號函、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4年5月19日彰作管字第1140035799號函暨附表、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114年5月5日(114)新三合總字第6049號函、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6日儲字第1140030533號函暨郵政儲金帳戶詳情表、同日儲字第1140030856號函暨郵政儲金帳戶詳情表、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20日遠銀詢字第1140001255號函、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6日元銀字第1140020483號函暨機關查調報表、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23日渣打商銀字第1140013354號函暨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406659號函暨附件、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15日國壽字第1140084696號函暨保險契約狀況一覽表、黃小娟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114年9月17日小娟竹114字第0509號函暨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及基準日臺灣銀行歷史匯率收盤價等件可參（見家財訴卷第17至26頁、第29至40頁、第61至63頁、第103至113頁、第119至121頁、第127至135頁、第145頁、第153至161頁、第165至181頁、第185至189頁、第195至197頁、第201至205頁、第209至211頁、第215頁及外放資料；婚字卷第163至165頁），是以原告婚後財產為1,870,038.82元，被告婚後財產則為50,327,923.6元，故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24,228,942元〈(50,327,923.6-1,870,038.82)÷2＝24,228,942，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分配金額為24,228,942元，原告逾此部分金額請求，即屬無據。　　

３、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24,228,942元一情，已詳如前述，而揆諸上揭說明，有關被告應給付原告之上開金額，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11月19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訴請離婚暨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4,228,942元，及自114年1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一、二、三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論駁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欣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書 記 官　 沈藝珠

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幣別：新臺幣)

編號 財 產 種 類 項目 項目名稱 原告主張 本院認定 出處 1 積 極 財 產 存款 臺灣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2,587.00 2,587.00 家財訴卷第121頁 2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城東分行 (0000000***843) 24,694.00 24,694.00 家財訴卷第127頁 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5,564.00 5,564.00 家財訴卷第131頁 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竹科分行 (000000000000) 1,282.00 1,282.00 家財訴卷第131頁 5   凱基商業銀行 37,570.00 37,570.00 家財訴卷第133頁；婚字卷第163頁、第172頁 6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外幣存款 (USD23.87，匯率以32.795計算) 782.82 782.82 家財訴卷第135頁；婚字卷第165頁、第172頁 7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1,320.00 1,320.00 家財訴卷第135頁 8   中華郵政新竹關東橋郵局 (000000000000) 3,034.00 3,034.00 家財訴卷第211頁 9  勞工退休金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63,549.00 63,549.00 家財訴卷第31至36頁 10  保險 國泰人壽(0000000000) 308,138.00 308,138.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1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84,106.00 284,106.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2   國泰人壽(0000000000) 106,269.00 106,269.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3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33,900.00 233,900.00 家財訴卷第203頁 14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71,938.00 271,938.00 家財訴卷第204頁 15   國泰人壽(0000000000) 7,305.00 7,305.00 家財訴卷第204頁 16  股票 鴻海股票 (1,600股、基準日股價174元) 278,400.00 278,40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17   勝華股票 (2,000股、基準日已下市) 0.00 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18   陽明股票 (2,000股、基準日股價67.8元) 135,600.00 135,60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19   力晶股票 (173股、基準日已下市) 0.00 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20   廣明股票 (1,000股、基準日股價104元) 104,000.00 104,000.00 家財訴卷第21頁 合計     1,870,038.82 　 

附表二：被告Ａ０02婚後財產(幣別：新臺幣)

編號 財 產 種 類 項目 項目名稱 原告主張 本院認定 出處 1 積 極 財 產 不動產 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路○段000巷00弄00○00號房地 44,139,675.00 44,139,675.00 卷附不動產估價報告書 2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新竹分行 1,967.00 1,967.00 家財訴卷第145頁 3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城東分行 (0000000***265) 2,139.00 2,139.00 家財訴卷第153頁 4   彰化商業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0) 51,572.00 51,572.00 家財訴卷第157頁 5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新竹分行證券活期 (000000000000) 264.00 264.00 家財訴卷第161頁 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竹科分行活期 (000000000000) 473,890.00 473,890.00 家財訴卷第161頁 7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 25,872.00 25,872.00 家財訴卷第165頁 8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股金 50,000.00 50,000.00 家財訴卷第165頁 9   中華郵政新竹關東橋郵局 (00000000000000) 841.00 841.00 家財訴卷第170頁 10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 1,029.00 1,029.00 家財訴卷第171頁 11   元大銀行活期(00000000000000) 933,275.00 933,275.00 家財訴卷第175頁 12   凱基商業銀行 7,272.00 7,272.00 家財訴卷第177頁 13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1,404.00 1,404.00 家財訴卷第179頁 14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信託資金帳戶 31,524.00 31,254.00 家財訴卷第181頁 15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 (000000000000) 3,223.00 3,223.00 家財訴卷第187頁 16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 (000000000000) 12,385.00 12,385.00 家財訴卷第187頁 17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支存帳戶 (000000000000) 1,932.00 1,932.00 家財訴卷第187頁 18   渣打銀行信託資金：坦伯頓GS東歐基金(帳號：000000000) 36,482.00 36,482.00 家財訴卷第189頁 19   渣打銀行信託資金：富蘭克林東歐基金歐元A(acc)RC(帳號：000000000) 385.00 385.00 家財訴卷第189頁 20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86.00 86.00 家財訴卷第197頁 21  勞工退休金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104,261.00 104,261.00 家財訴卷第37至40頁 22  保險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 732,591.00 732,591.00 家財訴卷第63頁 23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76,633.00 276,633.00 家財訴卷第205頁 24   國泰人壽(0000000000) 298,860.00 298,860.00 家財訴卷第205頁 25   國泰人壽(0000000000) 530,493.00 530,493.00 家財訴卷第205頁 26  股票 士電股票 (166股、基準日股價171.5元) 28,469.00 28,469.00 家財訴卷第24頁 27   和成股票 (1股、基準日股價16.95元) 17.00 16.95 家財訴卷第24頁 28   和泰車股票 (240股、基準日股價604元) 144,960.00 144,960.00 家財訴卷第24頁 29   光寶科股票 (447股、基準日股價108.5元) 48,500.00 48,499.50 家財訴卷第24頁 30   華泰股票 (1,796股、基準日股價35元) 62,860.00 62,860.00 家財訴卷第24頁 31   台亞股票 (40,330股、基準日股價26.75元) 1,078,828.00 1,078,827.50 家財訴卷第25頁 32   矽統股票 (11,554股、基準日股價66.5元) 767,676.00 767,676.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3   威盛股票 (3,446股、基準日股價95.1元) 327,715.00 327,714.60 家財訴卷第25頁 34   國票金股票 (540股、基準日股價14.25元) 7,695.00 7,695.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5   國勝股票 (3,000股、基準日已下市) 0.00 0.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6   和成股票 (4,981股、基準日股價16.95元) 84,428.00 84,427.95 家財訴卷第25頁 37   東元股票 (828股、基準日股價54.2元) 44,878.00 44,877.60 家財訴卷第25頁 38   光寶科股票 (92股、基準日股價108.5元) 9,982.00 9,982.00 家財訴卷第25頁 39   國票金股票 (290股、基準日股價14.25元) 4,133.00 4,132.50 家財訴卷第25頁 合計     50,327,923.60 　 









